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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采购标的清单
	序号
	标的名称
	数量
	对应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

	1
	2026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项目
	1项
	其他未列明行业



二、项目概况 
1、主要内容：泗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拟选取3家产品质量监督机构承担2026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。检测总批次约为460批次，本项目共分3个包。
分包一：安全生产类产品，包括燃气具及配件、消防产品、电线电缆等13种产品，抽查数量155批次（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），分包预算38.35万元；
分包二：环境保护类产品，包括成品油、涂料、胶粘剂等5种产品，抽查数量119批次（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），分包预算26.52万元；
分包三：消费品类产品，包括家具板材、电动自行车、学生用品等18种产品，抽查数量186批次（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），分包预算50.65万元。       
2、预算金额：115.52万元
3、本项目设定最高限价，分包一最高限价：38.35万元；分包二最高限价：26.52万元；分包三最高限价：50.65万元。 （最终结算金额=中标单价*实际检测批次）
4、服务期：一年。 
5、服务地点：按采购方要求。
6、检测结果（报告）提交：按照规定的时限（根据阶段性重点工作计划组织，提前 3 天告知抽检机构）完成检验检测任务，并形成检验结果信息汇总表和分析报告。如遇甲方安排指定的检验检测任务时，须在4—6小时内完成，形成检测结果并及时通告甲方。
三、付款方式 
预付款：合同签订生效后，支付合同价的10%；
剩余款项按实际检验批次支付(考核后）。经验收合格付至合同价款的100%。（可采用数字人民币支付）。
注：1.最终结算价=中标单价*实际检测数 
2.资金支付的时间：自收到财政资金10个工作日内；
3.资金支付的条件：满足相应阶段的要求且收到供应商发票。
4.在签订合同时，中标人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，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规定。
四、技术要求 
泗洪县范围内全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460批次，包括安全生产类155批次，环境保护类119批次，消费品类186批次。
2026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
	序号
	分包
	产品类别
	批次
	预算（万元）

	1
	一
	安全生产类
	155
	38.35

	2
	二
	环境保护类
	119
	26.52

	3
	三
	消费品类
	186
	50.65

	总计
	460
	115.52



（一）检验检测费用及项目要求 
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项目抽查批次为460批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以及省市职能部门要求和规定，结合全县产品质量实际，制定方案要求。投标单价包括抽查过程中单个样品所产生的所有费用（包括购样费、检验费和其他费用）。
（二）服务要求 
1、基本要求 
(1)有规范的抽样程序，质量控制严格的实验室管理制度。 
(2)投标人对响应文件的真实性负责，一旦发现有造假行为将报相关部门处理，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2、检验工作的实施
承检机构应根据甲方的要求，关于抽查品种、数量、时间和地点规划为：
（1）抽查品种： 品种要突出安全性、生产量和消费量较大的品种。抽样单上样品名称一栏统一填写中文名，样品别名可在备注栏上注明。分包一检测数量与任务分布：全县抽取 155批次。分包二检测数量与任务分布：全县抽取119批次。分包三检测数量与任务分布：全县抽取186批次。
分包一：安全生产类产品，包括燃气具及配件、消防产品、电线电缆等13种产品，抽查数量155批次（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），分包预算38.35万元；
分包二：环境保护类产品，包括成品油、涂料、胶粘剂等5种产品，抽查数量119批次（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），分包预算26.52万元；
分包三：消费品类产品，包括家具板材、电动自行车、学生用品等18种产品，抽查数量186批次（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），分包预算50.65万元。
（2）抽查项目及依据
2026年度县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明细表
	序号
	类别
	抽查产品名称
	批次数

	1
	安
全
生
产
	燃气具及配件
	40

	2
	
	消防器材
	15

	3
	
	电线电缆
	15

	4
	
	液化石油气
	4

	5
	
	天然气
	3

	6
	
	烟花爆竹
	20

	7
	
	预拌混凝土
	10

	8
	
	水泥、砖（含水泥管）
	10

	9
	
	建筑用钢筋
	5

	10
	
	钢化玻璃
	6

	11
	
	其他建筑材料（含外墙保温材料）
	10

	12
	
	汽车润滑油
	10

	13
	
	劳保用品
	7

	14
	环
境
保
护
	成品油、车用尿素
	50

	15
	
	涂料、胶粘剂
	20

	16
	
	给排水管材
	10

	17
	
	塑料制品（含一次性餐具）
	25

	18
	
	化肥
	14

	19
	消
费
品
	家具板材
	10

	20
	
	瓷砖
	10

	21
	
	陶瓷制品（含卫浴产品）
	5

	22
	
	电动自行车
	30

	23
	
	电动自行车头盔
	10

	24
	
	电动自行车蓄电池
	14

	25
	
	儿童及婴幼儿服装
	10

	26
	
	纸尿裤
	5

	27
	
	家用电器（含空调）
	10

	28
	
	鞋类
	7

	29
	
	床上用品
	6

	30
	
	羽绒、羊绒制品
	8

	31
	
	儿童玩具
	10

	32
	
	学生用品、体育用品（含校服）
	15

	33
	
	电子门锁
	10

	34
	
	食品用纸包装、纸制品及纸巾
	15

	35
	
	眼镜
	5

	36
	
	机动车相关配件（含儿童安全座椅）
	6

	合计
	460



承检机构均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行业标准》、《产品安全国家标准》或相关标准规定的项目和检验方法开展检验工作，不得擅自修改实施细则中确定的检验方式，确保检验数据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
（3）抽样流程及依据
1）抽样方法
随机抽样和重点监管对象抽样相结合。
2）检测项目和检测依据
按照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的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（最新）执行。
3)检测要求
被检测的地点和样品在当地应具有代表性，能反映当地生产、管理、销售和消费的普遍情况。凡被确定的检测点和样品不得拒绝抽检；本次检测不得向被抽检单位和个人收取任何费用。
4）承检机构在进行抽样时，应依据上述规定的抽样方法及数量抽取保存和运输，并严格按照委托方计划制定的产品类别、批次、时间、采样安排等要求开展抽检检测有关工作，同时委托方可根据实际情况，调整部分产品类别，承检机构应予以配合，计划产品类别、批次因非承检机构原因无法完成时，应通过适当方式向委托方请示变更种类及批次，经批准后实施。自备抽样工具和车辆，必须保证抽检、检测分离，抽样人员与检验人员不得为同一人。
5)判定依据：根据《产品安全国家标准》进行判定。所检测项目全部合格者，判定为“该产品所检项目合格”；有一项指标不合格者，即判定为“该产品不合格”；标准中未明确规定的不作判定。
（4）抽查工作分为以下七个阶段：
1）由采购方在中标供应商中确定承检机构；
2）抽样；
3）检验、检验报告出具以及检验结果的确认；
4）异议处理工作；
5）汇总材料及上报；
6）后处理（后处理由执法部门处理）；
7）公告。
（5）涉及抽样的全部情况包括数据及结果，承检机构必须保密，不得向除委托方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透露。
3 、检验结果的处理
检验结论的出具：检验结果未发现所检项目不合格的，判定为产品本次抽查合格；检验结果发现所检项目不合格时，判定为产品本次抽查不合格；对暂未有判定依据的项目应出具检测数值、检测方法介绍、结果分析和处理建议。
4 、检验任务工作总结的送达、告知
[bookmark: _GoBack](1)寄(送)委托方：工作总结、《抽检情况一览表》和监督抽检信息公布代拟稿。
(2)检验结果的评估：对检验结果判定为不合格的，承检机构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原因及危害性分析评估，提出下次检测意见和建议。
 5 、对样本异议的处理
(1)委托方接受被抽检人关于对抽样程序、检验判定依据有异议的《异议申请书》后依法组织调查，承检机构应按委托方要求在 5 日内提交书面答复。
(2)委托方同意被抽检人复检申请后，应从具备资质的其他检验检测机构中选取复检机构，复检机构与初检机构不得为同一机构。逾期未提出申请的，视为承认检验结果。
承检机构要配合委托方开展复检，复检结果为最终结果。复检结果表明合格的，复检费用及由复检造成的其他费用支出由承担初检的承检机构承担；复检结论表明不合格的，复检费用由要求复检的申请人或单位承担。
6、其他要求 
（1）中标单位未征得采购方同意，不得将检验任务外包或分包给其他检测机构检验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承检机构资格。
（2）抽样工具和车辆数量充足、质量精良。
（3）因中标单位原因造成的检测程序违法、检测结果错误，由此造成委托方不能使用检测报告，甲方有权拒绝支付该批次的费用。因中标单位原因造成的检测程序违法，检测结果错误，由此造成委托方在行政复议中被确认违法或行政诉讼败诉，立即终止合作。委托方有权根据检测单位的工作质量安排项目。
（4）在中标单位履行合同期间，如有实际工作需要，委托方有权按照中标价格改变检测产品及项目。
（5）为保证检验任务高效优质完成，承检机构需接受委托方组织的检查和考核，对于委托方在考核中提出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，并提交整改报告。整改不到位的，委托方有权取消其承检资格。
（6）符合国家规定的承担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检测工作的其他要求。 
四、注意事项及验收标准
（1）检测工作应当保证科学性、代表性和真实性。
（2）抽样单位要严格按照抽样方法标准的要求，坚持现场抽样，详细填写抽样单，加盖主管部门公章。承检单位要严格按照检测方法要求，强化检测质量控制措施，对不合格样品要进行复检确认。
（3）抽样和检测单位应按本方案规定做好抽检工作，按时按规定报送检测报告。
（4）在满足合同约定的验收条件下，采购人成立验收小组。验收内容包括：服务内容，服务质量是否符合磋商文件要求。
五、项目实施方案要求
（1）服务方案：服务方案包括对本项目的机构内部工作部署抽样方案、样品接收及核查方案、检验方案、配合异议处理及复检的工作内容和安排、检验结果的处理、保密工作的实施等。包含但不限于方案的目的、要求、方式、方法、进度等都部署具体、周密，并具有很强可操作性的计划。
（2）项目实施计划：供应商制定项目实施计划表，项目实施计划表，健全、合理，符合本项目要求且便于实施。
（3）管理制度：管理制度包括供应商提供抽样管理制度、检验工作管理制度、样品管理制度、保密管理制度、供应商提供异议处理管理制度、复检管理制度及结果上报管理制度。包含但不限于管理环节、依据、时间分配、人员安排、注意事项等。
（4）应急处理方案：制定应急事件处置预案、响应速度等。如遇到上级主管部门突击抽查任务要求，应配备专职人员随时准备到现场抽样，或者遇到恶劣天气，影响抽检时间要求，随时关注天气预报，并针对恶劣的天气到来，制定应急服务方案。
（5）质量保证措施：供应商组织机构及服务质量保证措施、保密措施等能做到机构健全、建立完整工作台账、工作信息收集、反馈等客户质量保证措施。
（6）售后服务方案：应急响应速度、车辆配备、人员合理安排、售后服务承诺。发生售后问题，中标人应在接到采购人提出故障通知半小时以内做出响应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免费予以售后。涉及安全方面的问题4小时内解决，相关费用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内。

